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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粉丝屠榜事件论粉丝社群
对当代娱乐产业的影响

陈彩银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高度普及， 国内娱乐产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粉丝群体

在逐渐成熟的产业模式下形成了多样性、 包容性的粉丝文化。 在互联网环境下形成的虚拟粉丝社群深刻影

响着当代娱乐产业的发展。 本研究以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为背景， 以粉丝屠榜行为为切入点， 采用在线参与

式观察、 深度访谈为研究方法， 分析得出粉丝社群改变了偶像的生成路径， 造成明星流量和实力的争夺，
并且重新形塑着资本、 明星与粉丝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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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文化方兴未艾的当下， 粉丝社群的力量是强大到令普通人难以置信的， 比如： 王俊凯一条生

日的微博转发数量让他获得了吉尼斯纪录； 鹿晗公布恋情使得整个微博系统崩溃， 一些站子 （是指由

明星粉丝成立的明星官方微博的称呼） 和粉丝大规模脱粉使得曾经开演唱会一票难求的他， 如今票被

低价甩卖； ＴＦＢＯＹＳ 的粉丝筹资为他们的土豪霸气式应援， 霸占世界各大标志性建筑物的大屏、 买下以

偶像的名字命名的星星、 永久免费入住酒店资格等， 甚至他们可以公开声讨经纪公司， 并绕开经纪公

司为偶像打通时尚和影视资源。 粉丝不再是单一的盲目追随者，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得粉丝地位转变，
他们是明星事业的规划者、 拥护者， 甚至是娱乐商业市场繁荣的助推者。

本文研究兴趣来源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吴亦凡粉丝大规模集资在美国流行音乐榜 ＩＴｕｎｅｓ 上 “刷榜”， 使

得吴亦凡成功霸占了前十榜单的第七名。 但是国外用户对于粉丝海外刷榜的粉丝行为并不买账， ＩＴｕｎｅｓ
于当月 ６ 日以 “欺诈” 为由撤销其销售成绩。 这一事件在中美两国的娱乐圈造成很大的反响， 美国人

嘲笑中国粉丝 （吴亦凡粉丝中国人较多） 买榜行为， 让偶像丢脸丢到国外。 中国社交媒体则谴责吴亦

凡粉丝让中国人蒙羞， 粉丝刷榜行为让偶像看不到自己的真实能力等等话题铺天盖地。 吴亦凡粉丝集

资屠榜事件是网络环境下粉丝行为中的一种， 粉丝社群通过集资花费上百万为偶像做数据是饭圈文化

中习以为常的事。 暂不论这种行为是否为世人所认同， 但是粉丝群体在网络环境下所呈现的新的形态、
新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本文以粉丝屠榜事件为切入点， 从粉丝社群的视角出发， 试图在网络环境下

对粉丝社群凭借群体力量对当代娱乐产业的影响进行分析。
本文聚焦于网络粉丝社群的集体行为， 以在线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

笔者在线上微博平台对吴亦凡粉丝社群进行在线参与式观察， 并申请加入其微博粉丝群内部。 通过参

与粉丝社群的活动和自身的观察获得社群内部传播内容的第一手资料， 包括文本、 音像、 视频等内容；
采用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法， 对 １０ 名粉丝社群内部成员进行一对一在线的深度访谈， 收集了大量的访

谈资料。

一、 关于粉丝社群的研究现状

“粉丝” 一词为英文 ＦＡＮＳ 的音译， 指崇拜明星的狂热爱好者。 关于粉丝的研究， 一直是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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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少年亚文化研究的主题。 在之前的粉丝研究中， 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 以及

对粉丝非理性行为的分析。 尚香钰认为粉丝现象呈现的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断哺期， 信仰、 理想

相对缺乏， 对偶像以 “移情” 象征性地 “替代”， 用崇拜的表达方式实现身份的认同。［１］ 传统观念下，
“粉丝” 这一群体一度被认为是 “脑残粉” 的代名词， 因为其过度崇拜、 狂热追星等非理性的行为， 使

得 “粉丝” 被污名化。
　 　 国内的粉丝文化研究， 最早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当时对于粉丝研究成果较少， 学者将粉丝称

为 “追星族”， 更多地从批判和反思的角度去探讨 “追星热” 的现象。 直到 ２００５ 年湖南卫视播出的一

档 《超级女声》 的选秀节目， 当时 “玉米” “凉粉” “笔亲” 等粉丝群体大规模形成， 掀起前所未有的

选民造星的热潮， 也使得粉丝这个群体以及 “追星” 的现象被学界重新审视。 此后， 国内对于粉丝研

究迅速增长， 除了延续以往对粉丝追星行为的批判和反思以外， 有学者开始研究粉丝群体行为动机、
粉丝经济、 粉丝文化等。 “粉丝” 这一群体开始从盲目、 疯狂的非理性形象， 逐渐有了不同的 “面貌”
特征， 一定程度上给予粉丝群体一种更客观的评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媒体的普遍使用， 来自五湖四海的粉丝因为对同一个明星的喜爱，
通过微博、 贴吧、 ＱＱ、 微信等网络渠道聚集在一起， 他们在虚拟的社区中相互分享偶像的信息和情感

体验。 学者将这种在网络环境下聚集的群体称为 “网络社群”。 粉丝社群也是网络社群中的一种， 指具

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的粉丝群体， 它以粉丝们围绕某一对象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为基础。［２］ 粉丝社群

在网络环境下有着新的特征、 新的关系、 新的影响力， 尤其是近年娱乐圈出现的一系列粉丝集体行为

事件， 大众震撼于其强大的组织能力之余又批评其集体的非理性， 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近年来，
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对粉丝社群进行研究， 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阐述粉丝社群关系的构建和互动

模式， 如丁佳、 刘海荣以 ＴＦｂｏｙｓ 的粉丝社群为例研究粉丝社群的构建以及如何参与到偶像的发展规划

当中； 马志浩探索粉丝社群的集体行动和其阶层的形成等。 另一类是对于网络粉丝社群的集体行为的

研究， 如范岳亚对网络粉丝社群为偶像转发微博过亿条的行为进行的研究； 徐敏晔在拟剧理论的视角

下对网络粉丝神的 “反黑” 行为的研究等。 粉丝社群是互联网下的产物， 在社交媒体的普遍使用中其

数量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关于粉丝群体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反思、 与时俱进的议题， 而目前研究落后于

现象的问题突出， 缺乏深入的挖掘。 在网络媒体环境下， 粉丝已经成为当代娱乐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但粉丝行为对娱乐产业的影响的研究文献目前还比较缺乏。

二、 网络环境下的粉丝社群

（一） 阶层分化， 分工协作

粉丝社群并不是简单的粉丝大集合， 根据粉丝成员的活跃程度和贡献值， 其在群体中影响力也有

所不同。 粉丝社群中的内部圈层可大致分为： 核心粉丝、 普通粉丝、 路人粉丝， 这三个阶层呈现从中

心到边缘的分布。 核心粉丝， 也被称为 “大大”， 他们是粉丝社群中较为资深的， 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

能力， 为偶像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这一部分人在粉丝社群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而成为

当中的意见领袖， 是粉丝群体事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也是当粉丝群体存在混乱与争端时的舆论引导

者。 核心粉丝， 一般会担任粉丝社群的管理人员， 掌握其群体的内部消息， 少部分的核心粉丝与明星

的工作人员有着密切的联系， 能通过调动大量的粉丝资源参与到明星及经纪公司的市场营销活动之中。
普通粉丝， 也称为 “追随者”， 他们是群体活动的积极响应者， 在核心粉丝的号召下， 他们通过转发评

论微博、 购买偶像相关产品、 参与粉丝线下的应援活动等来表达对偶像的喜爱。 他们是粉丝社群中的

大多数， 正是由他们彼此互动联结， 才使得粉丝社群内部能够正常运转， 增加影响力。 而路人粉丝的

活跃度较低， 他们往往同时喜欢好几个明星， 因此对某一个明星的喜爱并不会过分狂热， 不会为此投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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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过多的精力和资金。
粉丝社群会建立规模各异的粉丝后援会和粉丝站， 这些后援会和站子内部有明确的分工， 如打榜

组、 安利组、 文案组、 资讯组、 翻译组等。 其中不同的粉丝站有着不同的职能定位， 常见的有数据、
反黑、 控评、 安利等。 以吴亦凡粉丝社群为例， 大型后援会有＠ 吴亦凡 Ｋｒｉｓ 全球后援会。 也有针对不

同事务建立起来的专门组织， 例如微博控评＠ 吴亦凡点点、 反黑举报＠ 因缺斯听 ｈｈｈｈｈｈ、 全球资讯翻

译＠ ＫＲＩＳＫＩＮＧＤＯＭ 吴亦凡翻译组、 数据组＠ ＫＷ 微博小管家等。 在社群的活动中， “大大” 们负责引

领意见导向， 追随者积极响应， 彼此各司其职， 向着社群共同目标努力。［２］

（二） 身份认同， 制度规范

在粉丝社群内部， 由于粉丝共同的崇拜偶像以及表现出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使得粉丝很容

易产生对粉丝社群的情感认同和身份属性。［３］ 粉丝社群形成之后， 他们会在内部构建出共同的集体记

忆， 生成特定的粉丝名称， 并构建群体内部的行为规范制度。 如吴亦凡粉丝的名称是 “梅格妮”， 原因

是吴亦凡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对粉丝说： 我喜欢你， 每个你。 粉丝通过与偶像、 粉丝与粉丝之间的互动

交流创建出他们特有的语言。 这些专属的符号话语， 可以让粉丝成员快速构建 “我们是一家人” 的身

份认同， 更好地将 “自己人” 与 “外人” 区分开来。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 个体会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

体， 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的群体好， 并在寻找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群体间的差异。［４］ 粉丝群

体热衷于为偶像刷数据， 例如作品打榜、 投票、 转发微博等种种行为， 一方面是源于粉丝个人对偶像

的喜爱， 另一方面是粉丝作为社群成员的一部分， 集体的荣誉也是他们积极参与到社群活动中的重要

动力。
粉丝社群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他们为了加强和管理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 社群内部会制定相关的

规章制度， 以此来规范社群成员的行为和进行内部有效的沟通。 尽管这些规范化的制度， 并非强制性

的， 但是在群体压力下， 违反内部规章制度的成员会受到群体的抨击和排斥。 一些极端疯狂的追星行

为， 例如追车、 跟踪明星行程、 偷拍等， 在粉丝社群中是被严厉制止的， 一旦发现可能会引起粉丝的

强烈抨击。 另外， 制度化的建设也是为了让粉丝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偶像， 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群成员。
笔者在吴亦凡的超话置顶看到一则新粉安利指南， 其中详细整理了吴亦凡的作品、 各个粉丝站的职能，
以及与粉丝之间的故事等， 而且不断被更新、 修改， 这些整理好的博文就像一张进入社群的 “入门

券”。 在网络环境下， 粉丝社群通过参与内部的互动获得归属感和位置感， 而随着粉丝们的卷入程度加

深， 他们开始参与塑造这个群体， 同时也被群体所塑造。［５］

三、 粉丝社群对娱乐产业的影响

（一） 偶像生成路径的改变： 粉丝参与式造星

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 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的高度普及让粉丝告别分散的、 孤立无援的状态， 通过

组建粉丝社群， 实现了在虚拟空间的人际交往和信息传播。 社交媒体具有更好的互动性、 自主性以及

广泛的传播性， 粉丝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更容易接触到媒介文本， 并且能参与到文本的生产和传播当中。
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其著作 《文本盗猎者： 电视迷和参与式文化》 中提出了 “参与式文化” 的概

念， 将大众媒体时代的粉丝视为 “文本的盗猎者”， 通过 “盗猎” 的行为对文本进行重构和再生产。 粉

丝不再是处于被宰制地位的无力反抗的消费者， 而是主动的生产者和参与者。［６］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 明星的生成路径一直以来都是相对固定的： 娱乐公司发现新人、 对新人进行培

训包装、 宣布出道、 通过各种娱乐资源使明星出现在大众视野、 出专辑或者演戏等作品吸引粉丝。 这

时的粉丝是被动的接受者， 对娱乐产业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随着新媒体发展， 网络赋予新一代粉

丝前所未有的权利， 明星的生成路径也相对发生了变化。 粉丝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到明星生产过程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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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方面面， 这种现象被称为粉丝参与式造星， 而在这种造星形式下产生的偶像被称为 “养成系偶

像”。 养成系偶像是从日韩流行文化中传播过来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这种偶像的生成路径与以往传统

的造星形式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还没正式出道的练习生在包装培训的过程中就通过网络进行曝光， 他

们的正式出道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粉丝的推波助澜。 粉丝为了使自己喜爱的练习生成名为其投入大量

的金钱和时间， 早期聚集的粉丝建立后援会， 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打榜、 投票、 应援、 制作周边商

品等提高偶像的曝光率， 并在各大视频平台上发布剪辑的视频素材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偶像相关的

文本为偶像制造热度。 通过大规模的 “刷脸” 倒逼大众媒介的关注， 偶像再将这些巨大的流量转为自

己获取资源的资本， 最终形成以偶像为中心、 通过互联网相互联结的庞大粉丝经济社群。［７］ ＴＦｂｏｙｓ 这个

年轻的偶像群体的诞生就是我国娱乐圈新型造星机制的典型例子。 纵观近年的娱乐产业， 粉丝参与式

造星的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随着热播的选秀综艺节目 《偶像练习生》 和 《创造 １０１》 等， 通过这

种粉丝参与式造星模式使得蔡徐坤、 杨超越、 范丞丞等娱乐新星一夜成名。
粉丝的参与式造星还体现在对明星事业的影响力上。 在参与式造星机制下产生的明星， 依靠粉丝

带来的强大流量， 而获得资本的青睐， 在某种程度上， 粉丝的影响力决定了明星的价值， 因此粉丝的

地位和话语权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笔者观察到吴亦凡粉丝曾多次在社交媒体平台集体控诉吴亦

凡的团队在宣传工作、 工作安排上失职无能， 强烈要求换工作团队。 在粉丝的声讨中吴亦凡前经纪人

冯丽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接受粉丝的批评， 辞去吴亦凡经纪人这一职务。 而吴亦凡现任经纪人黄烽，
作为娱乐圈资深的经纪人， 也多次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多考虑粉丝的意愿。 由此可见， 粉丝力量对

明星演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粉丝参与式造星模式， 赋予粉丝话语权， 中国娱乐产业随之进

入了粉丝经济时代， 但这种依靠 “流量” 支撑起来的繁荣， 也导致了当代娱乐产业重人气、 轻实力的

弊端。［８］再者， 这种造星模式下产生的明星往往缺乏核心竞争力， 一旦粉丝大量流失， 就会导致明星地

位一落千丈， 鹿晗公布恋情后粉丝大规模脱粉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二） 假数据泛滥： 实力与数据之争

在 “流量为王” 的当下， 娱乐圈涌现了一批流量明星。 所谓流量明星是指现有粉丝众多， 但没有

能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的作品的艺人。 明星本身就是 “注意力经济” 的产物， 粉丝越多其商业价值越高，
明星效应就相当于互联网产品的 “流量”。 即使没有让人记忆深刻的作品， 流量明星也能依靠流量而做

到家喻户晓， 代言演戏等娱乐资源不断。 流量明星凭借庞大的粉丝群体获得居高不下的流量而获得青

睐， 而能够体现一个明星是否具有流量效应， 是通过该明星的各种数据的计算得出的。 目前流行使用

“艺人新媒体指数” 来衡量一个明星的商业价值， 这个指数是由 Ｖｌｉｎｋａｇｅ 创建的一套科学衡量艺人网络

人气热度的指标， 是业内实时了解演员的流量和人气的重要数据。 让相关方在影视项目、 品牌代言等

过程中具有数据支持， 帮助科学决策， 减少投资风险， 提升投资效率。 Ｖｌｉｎｋａｇｅ 榜单评定 ＝参与节目及

戏剧播放量＋微博数据＋贴吧数据＋豆瓣数据＋搜索数据＋寻艺签到指数。 在 Ｖｌｉｎｋａｇｅ 的官方微博上， 笔者

观察到每日都会更新榜单排名， 分别有综艺榜单、 网综榜单、 剧集热度、 寻艺指数。
粉丝社群是个分工细化的组织群体， 几乎每个明星的粉丝社群中都会设立数据组， 数据组就是专

门为偶像造数据而成立的。 组织管理者在一些重要的节点， 会通过发布公告信息号召粉丝成员参与到

为偶像投票、 转发微博、 作品打榜、 购买代言产品等集体行动中来， 为偶像制造热度和形象。 例如吴

亦凡的粉丝社群建立专门的数据组织， ＠ ＫＷ 微博小管家专门做每日的微博转发数据的站子、 ＠ Ｍｒ－吴
亦凡投票组专门为偶像的榜单投票。 吴亦凡粉丝屠榜事件， 实际上也是一次粉丝集体刷数据的行为。
笔者在吴亦凡超话上查找到的线上文本， 早在距离吴亦凡发专辑的四个月前， 几个较大的粉丝站已经

开始集资， 截止目标日期已经超额完成任务， 一共筹集到 １００ 多万的打榜资金， 并且一些站子还撰写了

一整套打榜教程， 教新手如何 “跨区打榜”。 在雄厚的打榜资金和粉丝的分工合作下， 一举拿下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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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ｕｎｅｓ 榜单前十自然不是件难事。
事后面对国内外网民的指责， 有些粉丝表示不能理解。 “刷榜怎么了？ 谁家爱豆 （偶像） 的榜单不

是靠刷出来的？ 粉丝有钱支持自己的偶像有错吗？” （访谈对象小颖）。 在国内， 刷榜是被默认的粉丝行

为。 粉丝刷音乐榜， 刷微博的转发量， 刷电影电视剧的播放量， 刷偶像杂志封面的销售量， 而这些行

为的背后是源自粉丝希望自己的偶像有更好的娱乐资源。 与多名粉丝的访谈中， 他们都曾多次提到偶

像数据的重要性。 “数据是偶像商业价值的体现， 数据做起来了， 偶像的代言、 影视剧、 综艺活动都会

源源不断。” （访谈对象 ＸＯ） “站子会在淘宝上买很多小号， 把小号下发给其他成员， 主要是为偶像增

加转发量或者帮金主爸爸宣传， 除了通过购买小号刷转发量， 还可以买点赞量， 买转发量， 买播放量

甚至可以买热搜。” （访谈对象资深数据组成员小萱） 一家粉丝造数据， 另一家粉丝为了追赶就会用更

极端的方法刷数据， 数据之争就为数据造假延伸出一条巨大的产业链。
在粉丝疯狂做数据甚至是买数据的风气下， 娱乐产业呈现繁荣景象的同时， 也导致了娱乐市场的

混乱。 《北京青年报》 曾刊发一篇文章指出杭州一家 “刷量” 公司在爱奇艺网站制造了 ９ ５ 亿以上的虚

假访问， 而央视也点名批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播放量存在严重水分。 在这种假数据泛滥的环境下，
流量明星轻轻松松拿奖， 而老一辈的艺术家被排挤得连戏都接不到； 流量明星的作品长居榜首， 而好

的作品被埋没， 长此以往会导致我国娱乐产业作品质量停滞不前。 粉丝一味盲目地为偶像造数据也会

使偶像沉浸在自己虚假的成绩中， 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实力。
（三） 粉丝、 偶像与商业资本： 相互依存， 彼此加持

造星模式的改变也导致了明星与粉丝相处模式的变化。 传统造星模式下的粉丝与明星的关系是单

向度的崇拜， 粉丝只能在大众媒体的镜头下看到自己的偶像， 或者参加粉丝见面会、 签唱会， 与偶像

近距离接触。 在新媒体的环境下， 明星与粉丝有更多的互动渠道， 明星也深知粉丝是其事业发展的基

础和前提， 因此更注重与粉丝之间的相处互动。 在粉丝文化研究领域， 学者倾向于使用 “准社会交往”
理论来形容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 这个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提出， 用来描述媒介使用者

和媒介人物之间想象出来的人际交往关系。［８］在社交媒体上明星通过发布自己日常的动态、 评论粉丝留

言来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并且满足粉丝的心理需求。 粉丝也会通过社交平台给偶像留言， 倾诉感

情， 给偶像加油打气， 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 例如吴亦凡微博下的留言都是粉丝对偶像的关心与鼓励：
“哥哥不要熬夜了， 注意休息啊！” “我想你啦， 要多更新啊。” “你的新歌真好听， 你是最棒的， 相信

自己！” 吴亦凡也会给粉丝留言， 感谢粉丝的支持。 新媒体环境为明星与粉丝提供了一个 “亲密接触”
的机会， 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 粉丝在明星身上获得粉丝身份的认同、 心理的满足感， 而

明星从粉丝身上获得娱乐事业发展的筹码。
参与式造星模式下， 粉丝成为偶像的生产者、 塑造者、 维护者， 形成了粉丝与偶像 “共生” 的局

面。［８］早年吴亦凡深陷于性丑闻事件， 粉丝在经纪公司发声之前就为偶像做起危机公关工作， 用大量的

图文力证偶像的清白， 并在微博刷起了＃吴亦凡我们挺你到底＃的话题。 粉丝社群不仅极力维护偶像的

形象， 还会自发以偶像的名义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以此树立偶像的正能量形象。 例如吴亦凡 ２８ 岁生日

的时候， 粉丝组织了一系列的公益应援活动， 捐赠了一座希望小学、 １０ 间图书馆、 认领流浪狗等。
粉丝与商业资本家之间是相互加持的关系， 粉丝为偶像买单实现了商业资本家的商业目的， 资本

家选择明星并为其打广告、 办粉丝见面会增加了明星的曝光度， 制造更多偶像与粉丝的互动机会。 明

星代言或者出演戏剧等活动， 粉丝会不遗余力地帮助 “金主爸爸” 宣传， 购买产品， 为偶像塑造好的

形象， 凸显偶像的商业价值。 鲍德里亚提出：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们所进行的消费行为并不只是意义

上的物品使用权， 而是占有物品身后被文化工业体系制造出来的各种符号的意义。” ［９］ 商业资本选择明

星， 看中的是明星身上所带来的巨大的粉丝经济价值， 实现偶像符号的流量变现。 粉丝主动为偶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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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实质上并不是消费商品本身， 而是通过消费获得身份的确认。 例如吴亦凡主演的电影 《有一个

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粉丝组织包 ２００ 多场来支持偶像的作品。 粉丝买票支持自己偶像的作品， 一方面

为了体现偶像的商业价值， 另一方面通过群体的购票包场行为， 自身获得粉丝身份的认同感和群体的

归属感。
在娱乐产业中， 粉丝、 明星和商业资本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不同部分， 他们之间呈现相互依存、 相互

加持的状态。 商业资本处于整个产业的核心主导地位， 其出资打造具有商业价值的明星， 明星是取悦

和迎合大众消费的工具， 粉丝则是商业利润的最终买单者。 在网络技术赋权下， 粉丝身份与角色的转

换， 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 话语权， 他们通过在虚拟网络空间的集结成粉丝社群参与到明

星的生成和明星事业版图当中， 粉丝社群的出现和聚集相当于一种众筹资本权利的过程。 但是将粉丝

放在资本和媒介场域的范畴来看， 粉丝群体还是处于娱乐产业的末端———消费者， 在娱乐生态中粉丝

的权利始终是有限的。 大部分粉丝深知自己在明星—商业资本—粉丝关系链中的角色， 但是站在维护

偶像形象的角度下， 在这场博弈中的弱势一方则需要更多的忍耐。

四、 结 　 　 语

在娱乐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粉丝” 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他们去看自己喜爱的明星演唱会， 买

偶像的专辑、 偶像代言的产品， 包场看偶像出演的电影， 为明星生日会应援， 轮博做数据， 集资等等。
这些粉丝集体行为的背后都体现了粉丝强大的购买力与明星的效应， 从而形成对娱乐产业乃至当下整

个文化产业都产生影响的粉丝经济。
粉丝推动着娱乐产业市场的发展， 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娱乐产业市场的混乱。 在粉丝经济的

巨大利益诱惑下， 一些导演开 “天价” 邀请流量明星出演作品， 因为流量明星有雄厚的粉丝群体， 可

以为电影或者电视剧造势获得热度， 而且一定程度上也能保证票房和收视率。 明星这一娱乐产业的生

产要素， 其市场价值和自身实力产生了严重的不对等， 导致影视作品的良莠不齐。 健康的粉丝经济，
应该以演艺工作者的能力来衡量优劣， 让每一个数据排名都可以相对公正地体现演艺、 制作水平和市

场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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